








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4.3 型式检验

4. 3. 1 在正常生产中， 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， 但在下列情况之一进行型式检验：

a)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；

b)停产半年以上， 恢复生产时；

c)当原料、 工艺有较大变动， 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；

d)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；

e)国家执法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
4.3.2 型式检验项目为 3.2-3.5 规定的全部项目。

4.4 判定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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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按本标准检验， 全部合格时， 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， 若有一项不合格， 可用备用样对不合格项

进行复检， 若复检仍不合格， 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 微生物指标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， 判为不合格品，

微生物项目不得复检。

5. 标签、 标志、 包装、 运输、贮存、 保质期

5. 1 标签、标志

预包装产品的销售包装、 标志符合 GB7718、 GB28050 及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

合 GB/1'191 的规定。

5.2 包装

食品包装袋符合 GB9683 的规定， 食品包装用铝及铝合金箱袋符合 GB/T28118 的规定， 塑料瓶符合 GB

4806. 7 的规定， 塑料防盗瓶盖符合 GB/1'17876 的规定， 外包装瓦楞纸箱符合 GB/T6543 的规定。 规格可根

据市场糊求和客户摇要设置。外包装瓦楞纸箱符合 GB/T6543 的规定， 内包装应密封良好， 外包装应完整、

牢固、 底部应封牢， 箱外捆扎牢固。

5. 3 贮存

产品应按批存放在阴凉、 通风、 于燥的库房内，不得与有毒、 有害、 有腐蚀性、 有异味物品混合贮

存， 应离地离墙分类存放。成品出库必须依照先进先出的原则， 依次出库。

5.4 运输

运输车辆应保持消洁， 不得与有毒、 有害、 有污染的物品混装、 混装、 混运。 运输时防挤压、 爆晒、

雨淋、 装卸时轻搬轻放。

5.5 保质期

在本标准规定的包装、 运输、 贮存条件下，产品保质期最长保质期为24个月,保质期以标签上标示为准。




